
台北市立大安高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圖傳三乙班級經營計畫 

 導師 / 圖文傳播科 陳怡君  

一、目的：1.配合課程要求，提昇導師班級經營專業素養，強化人文關懷，改善班級管教品質。 

    2.激發家長參與學校校務、班級教學活動之熱忱，增進親職教育之知識、情意與技 

      能，並與導師共同承擔管教責任。 

    3.引導導師推展適當之管教方式，加強相關活動之計畫，增進學校與家長、社區之 

      良性互動。 

 

二、班級經營內容：  

1.聯絡方式---導師與家長之連絡方式，記載之事項如： 

              (1)家長可利用導師手機或科內電話聯繫： 

                 導師 / 陳怡君 0920340250 

                 圖文傳播科 / 02-2709-1630-2613 

              (2)家長可親自到校至圖文傳播科與導師討論 

2.輔導管教---輔導管教班級之方式的陳述： 

             (1)學生可透過週記的方式與導師討論 

             (2)學生可於在校時間至科辦與導師討論 

3.生活常規---學生作息時間規定： 

 (1)到校打掃時間：8：00至 8：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(2)早自習時間：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 7：40到 8：00  

★ 7：40到教室者視為遲到。 

星期一、星期五 8：00前到校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秩序比賽：準時到校並於早自習、午休安靜在教室自習。 

             環境整潔：於早上，放學打掃乾淨，並隨時保持教室整潔。 

禮貌態度：對於師長、長輩以及學長姐有禮貌的打招呼以及對待。 

 

4.請假規則---(依據本校請假規則實施) 

       (1)公假、事假：必須事前辦完請假手續，事後不予補辦。 

             (2)病假請「家長」於當日早上以電話（或簡訊）告知，需於七日內完成

請假手續，憑醫療證明或家長證明單請假，並於證明單簽章以及請假

卡上蓋章，經由導師確認後蓋章，送至學務處辦理銷假手續。 

 

5.獎懲標準---（見《107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手冊》P.113）。 

 

 



 

6.重要活動---2/23、24高三統測第 3次模擬考 

3/18、19高三統測第 4次模擬考 

3/31、4/1第一次期中考 

4/2 (兒童節補假) 

4/5(民族掃墓節補假) 

4/12、13高三統測第 5次模擬考 

4/19(校慶補假) 

5/1-2 統測 

5/11-12高三期末考 

6/1畢業典禮 

 

7.親師配合---與學生家長間之相關配合事項： 

             (1)若家長時間允許的話可幫子女帶便當。 

             (2)督促子女準時繳交作業，預習、複習課業。 

             (3)貴子女若有請假，請注意其請假手續是否完成，以免造成曠課。  

             (4)重補修上課時間為放學後及寒暑假，請家長多加督促其出缺席情形，

以免造成重補修又無法通過之遺憾。 

 

8.課堂規定---準時上課進教室，請勿在課堂上閱讀課外讀物、嬉戲、飲食、聊天、玩 

              手機等，並隨時保持教室環境清潔。 


